
丰顺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25年版）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科学规划养殖用地，扎实推进丰顺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畜牧业与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结合丰顺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划定方案适用于丰顺县行政区域内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和养殖污染防治。
二、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等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具体条款内容详见本方案第七节。
三、划分原则
以区域环境容量及环境保护为前提，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为重点，结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合理规划养殖布局，做到宜养则养、该禁则禁。
四、划定范围
全县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总面积为696.71平方公里，约占全县国土面积的25.74%。划定范围分别为：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将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包括丰顺县城区八乡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2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福盛窝水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29个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名单详见附表1。
（二）自然保护地
1.自然保护区
将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包括梅州丰顺八乡山-塘湖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和梅州丰顺大坝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等2个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
2.森林公园
将森林公园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包括梅州丰顺铜鼓嶂地方级森林公园、梅州韩山地方级森林公园和梅州丰顺龙颈水库地方级森林公园等3个森林公园。
（三）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丰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和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
（四）榕江北河流域
[bookmark: _Hlk218001170][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_Hlk218001212][bookmark: _Hlk218001185][bookmark: _Hlk206140022][bookmark: _Hlk206140028]根据榕江北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态势，拟保留榕江北河流域原禁养区范围，即《丰顺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丰顺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施行）〉的通知》（丰府函〔2020〕12号）划定的榕江北河流域涉及镇（包含汤南镇、汤坑镇、汤西镇、埔寨镇、埔寨农场、北斗镇）禁养区范围。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区域
1.基本农田保护区
《丰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的丰顺县基本农田保护区。
2.文物保护单位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丰顺县17处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详见附表2。
五、管理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一）禁养区范围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1]（二）禁养区划定完成后，由县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做好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异地搬迁的已有养殖场关闭或搬迁工作，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各镇人民政府要健全机制并加强对已清退关闭畜禽养殖场的巡查，坚决杜绝复养，严防禁养区内畜禽养殖业反弹回潮，发现一起，从严查处一起。
（三）新（扩）建养殖场场所应当位于非禁养区，须遵守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防疫条件、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要求。
（四）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畜禽养殖用地情况核实和对已办理设施农用地地块的监督。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畜禽养殖布局规划和规范养殖监督管理工作。相关行政处罚权已调整由镇实施的，由属地镇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
（五）各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各村民委员会将畜禽规模以下养殖户纳入村规民约管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保障农村人居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本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属畜禽禁养区范围的，不得租赁、流转用于畜禽养殖业。
六、保障措施
[bookmark: OLE_LINK40]（一）强化组织领导。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是保护和改善我县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证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各镇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的重要性，按照本方案要求，严格执行禁养区相关规定，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贯彻执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做好畜禽养殖禁养区的管理工作。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镇、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地宣传禁养区范围和管理要求，为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七、其他说明
（一）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丰顺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施行）》（丰府函〔2020〕12号）同时废止。
（二）本方案发布后，国家、省发布或修订的法律法规对禁养区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三）本方案实施后，如辖区内饮用水源保护区、基本保护农田区、城镇开发边界、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工业园区等发生调整变动时，禁养区范围自动同步进行调整且同步生效；如确实需要调整的，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开展工作。
（4）术语与定义
畜禽：指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如猪、牛、羊、马、驴、鸡、鸭、鹅、兔、鸽、鹌鹑等畜禽品种。
畜禽养殖禁养区：指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畜禽养殖场的区域。
非禁养区：非禁养区是指本辖区内除禁养区以外的区域。
畜禽养殖场依据《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27号文）划定标准，如果国家、省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五）划定依据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第六十六条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2）《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的安全、清洁。禁止在水库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置排污口和从事采矿、采石、取土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应当采取措施避免污染水体。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放养畜禽和从事网箱养殖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bookmark: OLE_LINK25]（3）《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已经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未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18）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其中，饮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注：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
2.自然保护地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199][bookmark: OLE_LINK200][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1）《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森林公园除必要的保护设施和附属设施外，禁止从事与资源保护无关的任何生产建设活动；禁止随意占用、征用、征收和转让林地；禁止种植掠夺水土资源、破坏土壤结构的劣质树种。” 
[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7]（2）《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一般情况下，将自然保护区原核心区和原缓冲区转为核心保护区，将原实验区转为一般控制区，故将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
（3）《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森林公园内不得建设破坏森林资源和景观、妨碍游览、污染环境的工程设施，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森林公园生态保护区和游览区内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与森林风景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逐步迁出。”
3.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bookmark: OLE_LINK9]（1）《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包括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边界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bookmark: OLE_LINK101]（2）《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 81-2001）：“禁止在城市和城镇居民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包括文教科研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游览区等人口集中地区。”
因此，将《丰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和已批复的丰顺县工业园区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
4.榕江北河流域
（1）《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城乡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应当保护和规划各类重要生态用地，严格保护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重点湿地、农业生态保护区、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和重要渔业水域、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区域内的自然生态系统，防止生态环境破坏和生态功能退化。”第四十九条规定：“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域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划定畜禽禁养区和限养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
（2）《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实施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规划的批复》（粤府函〔2011〕29号），丰顺县内榕江北河水质功能区管理目标为Ⅱ类，其中榕江北河汤西－汤南水质目标Ⅲ类管理，Ⅱ类控制。因此，为保护和提升榕江北河水质，全面保护丰顺县地表水环境质量，确保榕江北河河段水质达标，本方案拟保留榕江北河流域原禁养区范围，即《丰顺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丰顺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施行）〉的通知》（丰府函〔2020〕12号）划定的榕江北河流域涉及镇（包含汤南镇、汤坑镇、汤西镇、埔寨镇、埔寨农场、北斗镇）禁养区范围。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
（1）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收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第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因此，将《丰顺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划定的丰顺县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
（2）文物保护单位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依照生态环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附表：
1.丰顺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丰顺县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附图：
1.丰顺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2.丰顺县汤坑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3.丰顺县汤南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4.丰顺县汤西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5.丰顺县埔寨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6.丰顺县北斗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21

附表1 丰顺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序号
	保护区名称
	级别
	水域保护范围
	陆域保护范围
	批复文件

	1
	丰顺县城区八乡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八乡河：取水口上溯1500米，下延至梅丰水电站B厂坝前的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小溪水：取水口上溯至小溪水汇入梅丰水电站B厂壅水区处的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以下的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纵深200米，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和八乡河南侧村道用地的陆域。
	粤府函〔2024〕243号调整
粤环函〔2024〕400号

	
	
	二级
	八乡河：一级保护区水域上边界上溯至八乡二级电站坝下的水域。
小溪水：一级保护区水域上边界上溯2000米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以下的水域。
火坑水：与八乡河交汇处上溯至梅州市行政边界的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以下的水域。
	一级保护区陆域上边界和二级保护区水域边界向陆纵深2000米，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和梅州市行政区边界的陆域。
	

	2
	虎局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虎局水库正常水位线内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正常水位线向陆纵深200米，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的陆域（不含Y107、Y111道路）。
	

	
	
	二级
	虎局水库入库河流自一级保护区水域上边界上溯2000米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以下的水域。
	一级保护区陆域上边界和二级保护区水域边界向陆纵深至流域分水岭的陆域，以及一级保护区陆域内Y107、Y111道路。
	

	二、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序号
	保护区名称
	级别
	水域保护范围
	陆域保护范围
	批复文件

	1
	留隍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
	韩江河东留镇口铺水厂吸水点上游2000米起至下游500米河段的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河堤外坡脚向陆纵深500米陆域范围
	粤府函〔2002〕102号划定

	
	
	二级保护区
	韩江河东留镇口铺水厂吸水点上游2000米起上溯1000米河段的水域
	相应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河堤外坡脚向陆域纵深300米陆域范围
	

	2
	潭江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
	韩江河潭江镇金山下吸水点，上游1000米起至下游1000米河段的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河堤外坡脚向陆域纵深500米陆域范围
	粤府函〔2002〕102号划定

	
	
	二级保护区
	韩江河潭江镇金山下吸水点，上游1000米起至上溯1000米河段的水域
	相应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河堤外坡脚向陆域纵深300米陆域范围
	

	3
	福盛窝水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溯至山溪源头（约100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
	[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80]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bookmark: OLE_LINK79]—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4
	干嘴窝水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溯至山溪源头（西侧山溪约920米、东北侧山溪约870米）的全部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bookmark: OLE_LINK83]—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5
	长埂村棉地岗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至上游1000米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流域分水岭范围内全部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除外。西北侧山溪自一级保护区边界向西北上溯至山溪源头长度约300米、东北侧山溪自一级保护区边界向西北、东北分别上溯至山溪源头长度分别为约780米、约670米）。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6
	坪丰村乌泥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游100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流域分水岭范围内全部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除外。西北侧山溪自一级保护区边界向西北上溯至山溪源头长度约290米、东北侧山溪自一级保护区边界向东北上溯至源头长度约650米）。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7
	粟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游100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流域分水岭范围内全部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除外。北侧山溪自一级保护区边界向东北上溯至山溪源头长度约510米、南侧山溪自一级保护区边界向东北上溯至山溪源头长度约680米）。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8
	黄角窝山塘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游1300米（北侧支流自跌水坝至源头长度约1200、南侧支流自跌水坝至源头长度约130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溯至源头（约2600米）的全部山溪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除外）。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9
	柚树径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游100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bookmark: OLE_LINK82]二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溯至源头（约1450米）的山溪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除外）。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10
	九龙三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游100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游2000米的山溪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除外）。
	相应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11
	布新南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溯至源头（西侧山溪约320米、西北侧山溪约670米、北侧山溪约630米、东北侧山溪约52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bookmark: OLE_LINK84]二级
	—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12
	富兴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富兴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堤坝、沿库道路临水一侧路肩和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13
	头炉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头炉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堤坝和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14
	山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跌水坝上游100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427乡道邻水一侧路肩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一级保护区水域上游边界向上游延伸至丰顺县界（西北侧山溪约890米、西南侧山溪约870米）的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丰顺县界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15
	芹菜塘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芹菜塘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堤坝和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一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16
	梅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梅坑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堤坝和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bookmark: OLE_LINK85]一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及芹菜塘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除外）。
	

	17
	南礤村竹头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取水口拦水闸上游1000米的水渠水域（包含暗渠）。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取水口拦水闸上游1850米至穿山洞的水渠（包含暗渠）及流域分水岭范围内全部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除外）。
	相应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18
	下茜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下茜坑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堤坝和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一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19
	寮场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寮场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堤坝和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一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20
	蛇柯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蛇柯水库及下游的山坑水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堤坝和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一
	取水口上游流域分水岭范围内的全部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除外）。
	

	21
	埔南村老湖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老湖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老湖水库正常水位线向陆纵深200米陆域范围。
	粤府函〔2015〕17号划定

	
	
	二级
	—
	整个流域（一级保护区陆域外区域）。
	

	22
	[bookmark: OLE_LINK94]填江镇桐仔铺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域长度为填江镇桐仔铺山坑水全流域；水域宽度为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至第一重山山脊线。
	粤府函〔2015〕17号划定

	23
	北斗村甜坑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域长度为北斗村甜坑山坑水全流域；水域宽度为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至第一重山山脊线。
	粤府函〔2015〕17号划定

	24
	贵人村山仔角山坑水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域长度为山仔角山坑水全流域；水域宽度为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至第一重山山脊线。
	[bookmark: OLE_LINK91]粤府函〔2015〕17号划定

	25
	三和村山泉水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域长度为三和村山坑水全流域；水域宽度为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至第一重山山脊线。
	粤府函〔2015〕17号划定

	26
	大南村寨背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域长度为大南村山坑水全流域；水域宽度为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至第一重山山脊线。
	粤府函〔2015〕17号划定

	27
	[bookmark: OLE_LINK95]潭江村营子口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域长度为取水口向上延伸1500米或至流域分水岭及取水口向下游延伸100米；水域宽度为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至第一重山山脊线。
	[bookmark: OLE_LINK92]粤府函〔2015〕17号划定

	
	
	二级
	水域长度为一级保护区下边界外的其余河段；水域宽度为一级保护区向外10年一遇洪水淹没的区域。
	二级保护区水域向外1000米或至第一重山山脊线。
	

	28
	成西村教堂水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域长度为成西教堂山坑水全流域；水域宽度为5年一遇洪水所能淹没的区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至第一重山山脊线。
	粤府函〔2015〕17号划定

	29
	崆背电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丰顺县境内）
	一级
	取水口上游1500米的全部山溪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梅市府函〔2020〕254号划定

	
	
	二级
	取水口上游3500米的全部山溪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除外）。
	相应一级保护区陆域及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附表2 丰顺县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序号
	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级别
	详细地点
	公布文件

	
	
	
	
	

	1
	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遗址
	省级
	八乡镇滩良村
	粤府办〔2002〕56号

	2
	李坚真故居
	省级
	黄金镇径双村
	粤府〔2012〕123号

	3
	马图村红四军军部旧址（含见龙居、得震楼）
	省级
	龙岗镇马图村
	粤府函〔2022〕152号

	4
	种玊上围
	省级
	汤南镇新楼村
	粤府函〔2015〕343号

	5
	定昌公祠
	省级
	汤南镇隆烟村
	粤府〔2012〕123号

	6
	丰良斜塔
	市级
	丰良镇棠荆村
	梅市府函〔2015〕4号

	7
	邹家围
	市级
	丰良镇璜溪村
	梅市府〔2014〕2号

	8
	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五县暴委”、“七县联委”、中共丰梅县委（特派员））成立旧址
	市级
	丰良镇九龙村
	梅市府函〔2021〕371号

	9
	绍阳书室
	市级
	黄金镇清溪村
	[bookmark: OLE_LINK93]梅市府函〔2015〕4号

	10
	丰顺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市级
	黄金镇望楼村
	梅市府函〔2020〕34号

	11
	祥辉楼
	市级
	黄金镇遍砂村
	梅市府函〔2016〕13号

	12
	占下村四角楼
	市级
	砂田镇占下村
	梅市府函〔2021〕371号

	13
	埔河文庙
	市级
	汤坑镇埔河村
	梅市府〔2014〕2号

	14
	蓝田书院
	市级
	汤坑镇红旗居委
	梅市府〔2017〕5号

	15
	徐名鸿故居
	市级
	汤坑镇埔河村
	梅市府函〔2021〕371号

	16
	龙上古寨
	市级
	汤南新埔园村
	梅市府〔2014〕2号

	17
	罗氏公墓
	市级
	汤南镇新埔园村
	梅市府〔2014〕2号

	备注
	文物保护范围发生变化的以管理部门确定的范围为准。



附图1 丰顺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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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丰顺县汤坑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image: 地图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附图3丰顺县汤南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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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附图4丰顺县汤西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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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附图5丰顺县埔寨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image: 地图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附图6丰顺县北斗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20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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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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